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２

证券简称：长高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８

，

８０１

，

９４６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和股本情况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７

，

５００

万股，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１０

］

７８９

号

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２

，

５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０

日在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上市后公司

总股本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１．

公司主要股东马孝武、廖俊德、林林、马晓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除前述锁定期外，每年转

让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１５％

。

２．

股东上海幸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湖南省恒盛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蒋静、翟慎春承诺：自本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３．

其他股东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除前述锁定期外，每年转让本公司股票

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１５％

。

４．

股东马孝武、廖俊德、林林、马晓、吴小毛、刘家钰、陈益智、肖世威、陈志刚作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股份。

以上承诺与公司《股票上市公告书》一致。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公司对该等股

东不存在违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２

、本次申请部分或全部解除限售股东人数为

４９

人；

３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总数为

８

，

８０１

，

９４６

股，及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８．８％

。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 份总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股数

（

股

）

备注

１

黄荫湘

２

，

１５４

，

６００ ３２３

，

１９０

２

陈益智

１

，

７９５

，

５００ ２６９

，

３２５

现任监事长

３

张常武

１

，

７９５

，

５００ ２６９

，

３２５

４

上海幸华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冻结股数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５

蒋静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冻结股数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６

吴小毛

１

，

２５６

，

８５０ １８８

，

５２８

现任董事

７

刘家钰

１

，

２５６

，

８５０ １８８

，

５２８

现任董事

８

唐福军

１

，

２１７

，

０００ １８２

，

５５０

９

湖南省恒盛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翟慎春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

袁建武

９０５

，

０００ １３５

，

７５０

１２

彭强

８１４

，

０００ １２２

，

１００

１３

陈志刚

８０４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６００

现任监事

１４

肖世威

７６３

，

０００ １１４

，

４５０

现任监事

１５

欧腊梅

７２４

，

０００ １０８

，

６００

１６

黄展先

６４２

，

０００ ９６

，

３００

１７

文伟

６０２

，

０００ ９０

，

３００

１８

李卫星

５５３

，

０００ ８２

，

９５０

１９

汪旭

５５３

，

０００ ８２

，

９５０

２０

李建华

５５３

，

０００ ８２

，

９５０

２１

陈松林

５５３

，

０００ ８２

，

９５０

２２

宋长静

５５３

，

０００ ８２

，

９５０

２３

李平

５５３

，

０００ ８２

，

９５０

２４

邓文华

５４２

，

０００ ８１

，

３００

２５

朱静宜

４６２

，

０００ ６９

，

３００

２６

唐建设

４２２

，

０００ ６３

，

３００

２７

刘云强

４０２

，

０００ ６０

，

３００

２８

杨欣强

４０２

，

０００ ６０

，

３００

２９

刘建阳

４０２

，

０００ ６０

，

３００

３０

汪运辉

４０２

，

０００ ６０

，

３００

３１

黄艳珍

４０２

，

０００ ６０

，

３００

３２

高振安

４０２

，

０００ ６０

，

３００

３３

陈敬国

４０２

，

０００ ６０

，

３００

３４

李德

４０２

，

０００ ６０

，

３００

３５

何立四

４０２

，

０００ ６０

，

３００

３６

杨家宏

４０２

，

０００ ６０

，

３００

３７

朱建辉

４０２

，

０００ ６０

，

３００

３８

张婵裕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３９

张天明

１５０

，

０００ ２２

，

５００

４０

蒋海军

１５０

，

０００ ２２

，

５００

４１

杨静

１３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５００

４２

李皓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０００

４３

欧献军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０００

４４

佘文放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０００

４５

丁铁坚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０００

４６

吕莎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

０００

４７

郭文强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

０００

４８

刘晓庆

７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５００

４９

贺舜利

７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５００

合计

３０

，

３４６

，

３００ ８

，

８０１

，

９４６

四、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持有长高集团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股东已严格履行相关承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

上市流通时间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不影响其在首次公开发行中所做的相

关承诺；公司对上述内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同意长高集团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８８

股票简称：中视传媒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２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前

）

０．０８５

元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后

）

０．０７６５

元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

一、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的《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１

、本次分红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３３１

，

４２２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８５

元

（含税），共计分配

２８

，

１７０

，

８７０．００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４４

，

６６５

，

４６７．１１

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２０１０

年度不进

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２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３

、发放范围：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下午

３

时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４

、每股税前红利金额

０．０８５

元。

三、实施日期：

１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２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

３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

四、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下午

３

时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办法：

１

、

５

家发起人股东中央电视台无锡太湖影视城、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北京未来广告有限公司、北京中

电高科技电视发展公司和北京荧屏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派发， 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８５

元（含税）。

２

、除

５

家发起人股东以外的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

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

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３

、根据国家有关税收的规定，对于流通股个人股东（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

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７６５

元；对于在中国注册的居民企业的法人股股东（含机构投资者），不代

扣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８５

元；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

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

０．０７６５

元。

六、咨询联系方法：

咨询机构：中视传媒董事会秘书处

咨询电话：

０２１－６８７６５１６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７６３８６８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２

七、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９

证券简称：安泰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曾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网刊登了《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定

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７６

号北院南门内

１０５

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由于本次股东大会将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即同时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

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要求，现再次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决定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

１４

：

００

交易系统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互联网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５

、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

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

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６

、出席对象：

（

１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

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员。

７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７６

号北院南门内

１０５

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２

、逐项审议《关于发行公司债券之发行方案的议案》；

２．１

、发行规模

２．２

、发行数量

２．３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２．４

、发行对象

２．５

、发行方式

２．６

、债券期限

２．７

、募集资金用途

２．８

、决议的有效期

２．９

、上市场所

２．１０

、担保条款

３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报酬议案》。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分别详见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及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受托人身份证；

选择网络投票的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直接参与股东大会投票；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他人出席会议（授权委托书附后）并携带被委托人身份证、授权

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和股东帐户卡。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

—

４

：

３０

３

、登记及联系地址：

（

１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７６

号北院南门

（

２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２１８８４０３

（

３

）传真：

０１０－６２１８２６９５

（

４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８１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９６９

２

、投票简称：安泰投票

３

、 投票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安泰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

案

２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

相同意见；

对于议案

２

中有多个需逐项表决的子议案，

２．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２

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２．０１

元代表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２．１

，

２．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２．２

，依此类推。

表

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

代表以下所有议案

）

１００．００

议案

１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２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之发行方案的议案

（

代表对议案

２

下全部

子议案

）

２．００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２．１

发行规模

２．０１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２．２

发行数量

２．０２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２．３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２．０３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２．４

发行对象

２．０４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２．５

发行方式

２．０５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２．６

债券期限

２．０６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２．７

募集资金用途

２．０７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２．８

决议的有效期

２．０８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２．９

上市场所

２．０９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２．１０

担保条款

２．１０

议案

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

相关事宜的议案

３．００

议案

４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４．００

议案

５

关于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监事报酬议案

５．００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

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

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

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

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公司可以写明具体的身份认证

流程。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

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如适用）。

五、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２

、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并届时参会；

３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

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六、备查文件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日期：

回执单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我单位（个人）持有安泰科技股票 股，拟参加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帐户：

股东名称（盖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４

证券简称：巨星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５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半年度业绩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公告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１５％－３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５％－１５％

盈利

：

１３

，

３６９．７１

万元

盈利

：

14,038.20

万元

－15,375.17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审计情况

公司本业绩预告修正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近几个月，原材料成本的上升及汇率波动，影响了公司

１－６

月份的盈利水平。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详见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公

告的《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６

证券简称：通富微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季度季报中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份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

－１０％～１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目

本报告期

（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份

）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同比上年同期下降

：

２５％－３０％

盈利

：

７

，

０５１．９３

万元

盈利

：

4

，

936.35

万元

- 5

，

288.95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业绩预告修正未经会计师事务所的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１

、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受市场情况及日本地震后续影响，部分新投入产能未在计划时间内满产产出，导致收

入未取得较大增幅。 预计下半年该部分产能将逐步释放。

２

、本期原材料成本特别是金丝成本继续上涨，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公司成本增加。

３

、为提升公司产品技术水平，调整产品结构，加快新产品量产步伐，本期公司加大了新产品研发投入特别

是圆片封装技术的投入以及相应设备投资力度。 随着该部分投入的完成及部分产能的释放，将对后期业绩产

生一定的贡献。

四、其他情况说明

上述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中期业绩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公布的

２０１１

年中期报告

为准。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4

2011

年

7

月

15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0089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

2011-035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或

"

深圳机场

"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

深机转

债

"

或

"

本可转债

"

）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989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募集说明书摘

要及发行公告已刊登

2011

年

7

月

13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投资者亦可到下述网址查询募集

说明书全文及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http://www.cninfo.com.cn

。 现将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提示如下：

1

、本次发行

20

亿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

100

元人民币，共

2,000

万张，按面值发行。

2

、本次发行的深机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享有优先

认购权之外的余额及原股东放弃优先认购权的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发售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深机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深圳机场持股数量按每股

配售

1.1832

元面值可转债的比例，再按

100

元

/

张转换为张数。 本次发行向原无限售条件股东的优先配售

均采用网上配售，网上优先配售不足

1

张部分按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配股业务指引执行。 原无限售条件

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深交所系统进行，申购代码为

"

深机配债

"

，申购简称为

"080089"

。 原有限售条件股东

的优先认购通过网下认购的方式，在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处进行。 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

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4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及原股东放弃优先认购权的部分网下发行和网上发行预设的发行数量比例

为

50%:50%

。 根据实际申购结果，最终按照网下配售比例和网上中签率趋于一致的原则，在初定的网下发

行数量和网上发行数量之间进行适当回拨。 余额由承销团包销。

5

、机构投资者在网下参加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应缴纳定金，定金数量为其全部申购

金额的

100%

。 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的下限为

5000

万元（

50

万张），超过

5000

万元（

50

万张）的必须是

500

万元（

5

万张）的整数倍。 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的上限为

100,000

万元（

1,000

万张）。

6

、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申购，申购代码

"070089"

，申购名称为

"

深机发债

"

。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部分每个账户最小申购单位为

10

张（

1,000

元），超过

10

张必须是

10

张的整

数倍，申购上限是

100,000

万元（

1,000

万张）。

7

、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7

月

14

日（

T-1

日），该日收市后在登记公司登记

在册的发行人所有股东均可参加优先配售。

8

、发行时间：本次发行的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网下申购日为

2011

年

7

月

15

日（

T

日）。

9

、本次发行的深机转债不设持有期限制。

一、向原股东优先配售

1

、原有限售条件股东的优先认购方法

（

1

）原有限售条件股东若参与本次发行的优先配售，应在申购日

2011

年

7

月

15

日（

T

日）

15:00

前，将

发行公告中要求的文件传真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处，传真号码：

010-85130492

、

010-85130493

，传真确认

电话：

010-85130490

、

010-85130491

，业务咨询电话：

010-85130667

、

010-85130636

。

（

2

）参与优先配售的原有限售条件股东必须在

2011

年

7

月

15

日（

T

日）

15:00

前足额缴纳认购资金。认

购资金请划付至以下列明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收款银行账户（付款时请在备注栏注明原有限售条件

股东证券账户名称和

"

优先认购深机转债

"

字样）。

收款单位：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北京三元桥支行

账号：

7113510187000000118

开户行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1

号第三置业大厦

D

座首层

开户行大额支付系统号：

302100011350

银行联系人：张毅成

银行联系电话：

010-58221136

2

、原无限售条件股东的优先认购方法

（

1

）原无限售条件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购时间为

2011

年

7

月

15

日（

T

日）深

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即

9:30～11:30

，

13:00～15:00

。

（

2

）原股东持有的

"

深圳机场

"

股票如托管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证券营业部，则以托管在各营业部的

股票分别计算可认购的张数， 且必须依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配股业务指引在对应证券营业部进行配售

认购。

二、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

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在申购日

2011

年

7

月

15

日（

T

日）深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即

9:30～11:

30

，

13:00～15:00

以符合本公告规定的申购数量进行申购委托。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股票的方式相

同。

三、网下向机构投资者配售

1

、欲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机构投资者应在申购日

2011

年

7

月

15

日

15:00

前，将发行公告中要求的文

件传真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处，传真号

010-85130492

、

010-85130493

，传真确认电话：

010-85130490

、

010-85130491

；业务咨询电话：

010-85130667

、

010-85130636

。

2

、缴纳定金

每一参与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必须在

2011

年

7

月

15

日（

T

日）

15:00

前足额缴纳申购定金，定金数量为

其全部申购金额的

100%

，并确保申购定金于

2011

年

7

月

15

日（

T

日）

17:00

前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账户。未按规定及时缴纳申购定金或缴纳的申购定金不足均为无效申购。定金请划付至以下列明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的收款银行账户（在办理付款时请务必在划款备注栏注明证券账户号码，如深圳证券账户号

码为：

0123456789

，则请在划款备注明：

0123456789

）。

收款单位：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北京三元桥支行

账号：

7113510187000000118

开户行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1

号第三置业大厦

D

座首层

开户行大额支付系统号：

302100011350

银行联系人：张毅成

银行联系电话：

010-58221136

四、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发行人：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汪洋

经办人员：孙郑岭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宝安机场第一办公楼三

,

四层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国际机场机场路机场信息大楼

联系电话：

0755-23456331

传真：

0755-23456327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188

号

邮编：

100010

联系人：陈友新、王琴、谢亚文、封帆、田昊、赵鑫、张博

联系电话：

010-85130667

、

010-85130636

传真：

010-85130492

、

010-85130493

发行人：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

○

一一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200

证券简称：

*ST

大地 公告编号：

2011－050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停牌自查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本公司股票

2011

年

7

月

12

日、

7

月

13

日、

7

月

14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到

12%

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属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公司现就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事项进行自查。 为此，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7

月

15

日开市起停牌，在自查上述事项并公

告后复牌。

风险提示

1

、

2010

年

3

月

1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稽查总队的《调查通知书》（监稽查总队调查通

字

10006

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绿大地立案调查，目前稽查尚未有结果出

来。

2

、

2010

年

12

月

22

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何学葵的通知，其持有的绿大地

4,325.7985

万股限售流通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8.63%

）于

2010

年

12

月

20

日被公安机关依法冻结。

3

、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收到公安机关的通知，因涉嫌违规披露、未披露重要信息接受调查，目前案

件已移送检察机关。

4

、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17

日晚公司接云南省公安机关通知，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何学葵因涉嫌欺诈发

行股票罪，经当地检察机关批准，于

2011

年

3

月

17

日由云南省公安机关执行逮捕，目前案件已移送检察机

关。

5

、

2011

年

4

月

8

日，公司接云南省公安机关通知，财务总监李鹏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已于

2011

年

4

月

7

日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李鹏于

2011

年

4

月

22

日取保候审，目前在公司正常工作。

6

、

2011

年

4

月

30

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的

2011

年一季度报告全文中，公司预计

2011

年

1-6

月净利润亏损

900

万元

-1400

万元。

7

、鉴于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

2010

年度的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股票暂停上市、终止上市特别规定》，公司股票交易于

2011

年

5

月

4

日开市起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8

、

2011

年

5

月

31

日， 公司获悉控股股东何学葵持有公司股份

43,257,985

股于

2011

年

5

月

20

日、

2011

年

5

月

23

日被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轮侯冻结，轮侯期限为

24

个月。

9

、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

险。

特此公告。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053

证券简称：云南盐化 公告编号：

2011-043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

2011

年

7

月

14

日（星期四）下午

14:00

时至

15:30

时。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7

月

13

日

-2011

年

7

月

14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7

月

14

日上午

9

：

30

至

11

：

30

，下午

13

：

00

至

15

：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7

月

13

日下午

3

：

00

至

7

月

14

日下午

3

：

00

。

2

、现场会议地点：昆明市拓东路石家巷

10

号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六楼会议室。

3

、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建东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23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92,235,

90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9.6289%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

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89,230,597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48.0119%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1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005,31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6171%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王彤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90,223,4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181%

；反

对股份

1,821,87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752%

； 弃权股份

190,600

股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66%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共同出资组建云南云天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暂定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15,008,47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3014%

；反

对股份

1,792,1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6635%

；弃权股份

5,900

股（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5,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51%

。关联股东云南轻

纺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符合《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建设云南天南冶化工有限公司文山氧化铝配套建设氯碱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84,397,3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5016%

；反

对股份

2,182,6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664%

；弃权股份

5,655,9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320%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南冶化工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84,397,3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5016%

；反

对股份

2,188,57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728%

； 弃权股份

5,65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256%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南冶化工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90,040,3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196%

；反

对股份

2,189,6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740%

；弃权股份

5,900

股（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5,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4%

。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1

年

6

月

28

日及

2011

年

4

月

25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王青燕、李泽春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法律意见书全文见

2011

年

7

月

15

日巨潮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十五日


